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350號

                                    114年1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哲弘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鄭朝元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

            游凱翔

上列當事人間津貼支給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

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因屬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18,000元，係在50萬元以下，依行政訴訟法

第2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規定之簡

易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及其配偶張曉風（下稱張君）於民國113年4月19日向

被告申請發給2人之長女○○○〈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

日生，於113年4月19日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下稱林童）

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

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

育兒津貼，經被告審認其符合行為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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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申領作業要點（下稱行為時作業要點）請領資格，乃以

113年4月30日北市松社字第1133001305號函（下稱原處

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月發給6,000

元；惟112年10月至12月育兒津貼（下稱系爭育兒津貼）部

分，則因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

請，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規定不符，乃否准此部分

之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7月17

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

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戶籍法第1條及第48條規定：

　　　根據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

本法之規定。」，同法第48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戶籍

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

初設戶籍登記之「事件發生之日」不應僅以嬰兒出生日起

算，行為時作業要點卻將戶籍登記期限自出生日起算，與

法律精神明顯不符。

　 2、出生登記期限之立法考量：

　　　戶籍法第48條設定60天內完成出生登記，主要是為讓父母

有充分時間考慮子女之姓氏選擇。

　 3、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產婦權益及

辦理戶籍手續所需時間之考量：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規

定：「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

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

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此期限設立，考量到產後休養及辦理相關文件所需之合理

時間，行為時作業要點之60日時限與此規定不符。

　 4、行為時作業要點應受中央法規標準法規範：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行為時作業要點不得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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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範圍或與法律相牴觸。戶籍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戶籍登記期限已有特別規定，行

為時作業要點應優先適用法律，若有衝突，應以法律為準

(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

　 5、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衝突：

　　　為滿足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

幼兒，須在60日內返臺並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否則喪失追

溯請領津貼之權利。然而，對於年齡未滿60日之嬰兒而

言，長途旅行存在風險，不僅對健康與安全構成威脅，亦

加重產婦與家庭之負擔。此規定無視嬰兒旅途中之潛在風

險，明顯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規定：「所有關

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

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儘管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要求每個兒童應在出生

後盡快登記並取得國籍，但對於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

兒，返臺辦理戶籍登記之要求在實務操作中充滿困難。許

多程序無法代辦，新生兒需親自參與，尤其冬季可能遭遇

嚴寒天氣與傳染病流行，健康風險不可忽視。因此，行為

時作業要點規定60日內返臺登記之時限，顯然不符兒童最

佳利益原則。

　 6、基於上述理由，原告認為系爭育兒津貼之申請應依戶籍法

規之期限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所需文件包括移民署核

發之定居證及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之戶口名簿正本或房屋

所有權證明文件。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應視為事件發生之

日起點，並應依法律規定，在定居證核發翌日起30日內且

自嬰兒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

申請不應被視為逾期，並應予以補發。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2、被告應依原告及張君於113年4月19日、113年4月22日之申

請，再作成補發系爭育兒津貼18,000元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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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原告第2名子女林童於000年00月00日出生，後於113年4

月19日初設戶籍登記並向被告提出申請，依據行為時作業

要點第6點第5款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月4日北市社

婦幼字第1123211719號函規定，僅得自113年1月起發放，

原處分並無違誤。

　 2、原告主張相關要點牴觸上位法規，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解釋

與立法均非被告權管，被告僅依據公布施行之法規予以適

當之處分。

　 3、綜上所述，被告自l13年1月起核定發放津貼並無違誤，原

告之訴為不合法且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

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項

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居證

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

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發給育

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

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113年4月19日

「育兒津貼及就學補助申請表」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

頁至第8頁）、112年4月22日「申請追朔（溯）發放育兒

津貼」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9頁至第11頁）、原處分影

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2頁、第13頁）、訴願決定影本1份

（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附卷足憑，是除原告主張部

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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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

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

居證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

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

月）發給育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核無理

由：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行為時）：

　　　①第1點：

　　　　為協助家庭照顧兒童，減輕父母育兒負擔，並執行我國

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三年）（以下

稱本計畫），發放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以下稱

本津貼）並鼓勵參與親職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②第2點：

　　　　本要點所稱核定機關，指鄉（鎮、市、區）公所；直轄

市、縣（市）政府衡量其得於本要點規定時程內核定事

項者，得自為核定機關。

　　　③第3點第1項：

　　　　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籍之未滿二歲兒童，請領當時應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二）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三）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④第4點第1項第2款：

　　　　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發放至兒童滿二歲（含當

月）。每名兒童每月發放金額如下：

　　　　（二）第二名子女：新臺幣六千元。

　　　⑤第5點第1款：

　　　　本津貼申請人（以下稱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一）兒童之父母雙方、監護人得申請本津貼。

　　　⑥第6點第1款、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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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於兒童未滿二歲前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

文件郵寄、親送或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以下稱本部社家署）指定之網站向兒童戶籍地

之核定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五）本津貼於符合第三點請領期間均得申請，經審核

符合發放資格者，自受理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之

月份發給。但兒童出生後六十日內完成出生登記

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得自出生月份發給。

　 2、查原告及其配偶張君於113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發給2人

之林童（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4月19日

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

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

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等情，業如前述，

則被告認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

申請，乃以原處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

月發給6,000元，惟否准系爭育兒津貼部分，揆諸前開規

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由上開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以觀，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

兒津貼補助係採「申請制」，且為「定期繼續性」、「按

月發給」之社會福利補助，而補助機關須依申請人備齊申

請人相關必要證明文件資料「依法提出申請」，始為「程

序開始之發動」，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此為「依法

申請」者應負擔之法定義務，且除該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

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原則上該育兒津貼乃自受理申請當年

度符合資格之月份發給。復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

理由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可知，給付行政措施應屬

低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體、何種

事項為給付，給付之種類，項目為何，應由行政機關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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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政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

政收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

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關整體性

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再者，行為時作業要點係屬給付行

政措施，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依前開說明，其受法律規

範之密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故經行政機關考慮

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平原則，就育

兒津貼申領之對象、適用條件、範圍，以及追溯發給津貼

之期間等事項，由機關依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以符合正

當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法明確

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法行政原則之要

求，亦無違平等原則，是被告以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因不符

合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乃予以否准，

自屬於法有據。

　　⑵戶籍法第1條：「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

定。」，同法第48條第1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

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

日內為之。」，又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

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無戶籍國民應於核發定居證之翌

日起三十日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

理初設戶籍登記。」，是初設戶籍登記者應自「內政部移

民署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為之，此與行為時作業要

點第6點第5款但書所規定自「出生後60日」完成初設戶籍

登記之要件固屬有異；然上開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項及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

項等規定，係就辦理戶籍登記（含初設戶籍登記）之期限

而為規範，核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無涉，是自難

因二者雖就初設戶籍登記期限之起算日有所不所，即可謂

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

第1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

7條第2項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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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

「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所定臺灣地區人民，包括下列人

民：四、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

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

地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乃係就認定為「臺灣地區人民」要件之規定，核

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核屬無涉，是原告執之而指

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牴觸上開規定，亦

屬無據。

　　⑷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固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

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

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惟育兒津貼

之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且核屬「給付行政措施」而

為低密度法律保留，且依機關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行為

時作業要點）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且符合法明確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

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無違平等原則等情，業如前述，而

所謂「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一節，並非即可

因之而無視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而無條

件溯及既往而為補助，否則豈非凡涉及兒童利益之相關補

助要件規定均成具文？況且，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本

即規定：「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自出生起即應

有取得姓名及國籍之權利，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

母並受父母照顧的權利。」，是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非可

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

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法　官　陳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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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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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350號
                                    114年1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哲弘


被      告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朝元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
            游凱翔
上列當事人間津貼支給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因屬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8,000元，係在50萬元以下，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規定之簡易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及其配偶張曉風（下稱張君）於民國113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發給2人之長女○○○〈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4月19日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下稱林童）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經被告審認其符合行為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下稱行為時作業要點）請領資格，乃以113年4月30日北市松社字第1133001305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月發給6,000元；惟112年10月至12月育兒津貼（下稱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則因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請，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規定不符，乃否准此部分之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戶籍法第1條及第48條規定：
　　　根據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同法第48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初設戶籍登記之「事件發生之日」不應僅以嬰兒出生日起算，行為時作業要點卻將戶籍登記期限自出生日起算，與法律精神明顯不符。
　 2、出生登記期限之立法考量：
　　　戶籍法第48條設定60天內完成出生登記，主要是為讓父母有充分時間考慮子女之姓氏選擇。
　 3、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產婦權益及辦理戶籍手續所需時間之考量：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規定：「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此期限設立，考量到產後休養及辦理相關文件所需之合理時間，行為時作業要點之60日時限與此規定不符。
　 4、行為時作業要點應受中央法規標準法規範：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行為時作業要點不得超出法律範圍或與法律相牴觸。戶籍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戶籍登記期限已有特別規定，行為時作業要點應優先適用法律，若有衝突，應以法律為準 (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
　 5、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衝突：
　　　為滿足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幼兒，須在60日內返臺並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否則喪失追溯請領津貼之權利。然而，對於年齡未滿60日之嬰兒而言，長途旅行存在風險，不僅對健康與安全構成威脅，亦加重產婦與家庭之負擔。此規定無視嬰兒旅途中之潛在風險，明顯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儘管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要求每個兒童應在出生後盡快登記並取得國籍，但對於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兒，返臺辦理戶籍登記之要求在實務操作中充滿困難。許多程序無法代辦，新生兒需親自參與，尤其冬季可能遭遇嚴寒天氣與傳染病流行，健康風險不可忽視。因此，行為時作業要點規定60日內返臺登記之時限，顯然不符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6、基於上述理由，原告認為系爭育兒津貼之申請應依戶籍法規之期限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所需文件包括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及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之戶口名簿正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應視為事件發生之日起點，並應依法律規定，在定居證核發翌日起30日內且自嬰兒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申請不應被視為逾期，並應予以補發。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2、被告應依原告及張君於113年4月19日、113年4月22日之申請，再作成補發系爭育兒津貼18,0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原告第2名子女林童於000年00月00日出生，後於113年4月19日初設戶籍登記並向被告提出申請，依據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月4日北市社婦幼字第1123211719號函規定，僅得自113年1月起發放，原處分並無違誤。
　 2、原告主張相關要點牴觸上位法規，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解釋與立法均非被告權管，被告僅依據公布施行之法規予以適當之處分。
　 3、綜上所述，被告自l13年1月起核定發放津貼並無違誤，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且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發給育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113年4月19日「育兒津貼及就學補助申請表」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8頁）、112年4月22日「申請追朔（溯）發放育兒津貼」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9頁至第11頁）、原處分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2頁、第13頁）、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附卷足憑，是除原告主張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發給育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核無理由：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行為時）：
　　　①第1點：
　　　　為協助家庭照顧兒童，減輕父母育兒負擔，並執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三年）（以下稱本計畫），發放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以下稱本津貼）並鼓勵參與親職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②第2點：
　　　　本要點所稱核定機關，指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衡量其得於本要點規定時程內核定事項者，得自為核定機關。
　　　③第3點第1項：
　　　　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籍之未滿二歲兒童，請領當時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二）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三）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④第4點第1項第2款：
　　　　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發放至兒童滿二歲（含當月）。每名兒童每月發放金額如下：
　　　　（二）第二名子女：新臺幣六千元。
　　　⑤第5點第1款：
　　　　本津貼申請人（以下稱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一）兒童之父母雙方、監護人得申請本津貼。
　　　⑥第6點第1款、第5款：
　　　　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於兒童未滿二歲前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郵寄、親送或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稱本部社家署）指定之網站向兒童戶籍地之核定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五）本津貼於符合第三點請領期間均得申請，經審核符合發放資格者，自受理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之月份發給。但兒童出生後六十日內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得自出生月份發給。
　 2、查原告及其配偶張君於113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發給2人之林童（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4月19日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等情，業如前述，則被告認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請，乃以原處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月發給6,000元，惟否准系爭育兒津貼部分，揆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由上開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以觀，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係採「申請制」，且為「定期繼續性」、「按月發給」之社會福利補助，而補助機關須依申請人備齊申請人相關必要證明文件資料「依法提出申請」，始為「程序開始之發動」，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此為「依法申請」者應負擔之法定義務，且除該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原則上該育兒津貼乃自受理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之月份發給。復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可知，給付行政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體、何種事項為給付，給付之種類，項目為何，應由行政機關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關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再者，行為時作業要點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依前開說明，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故經行政機關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平原則，就育兒津貼申領之對象、適用條件、範圍，以及追溯發給津貼之期間等事項，由機關依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以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法明確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無違平等原則，是被告以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因不符合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乃予以否准，自屬於法有據。
　　⑵戶籍法第1條：「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同法第48條第1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日內為之。」，又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無戶籍國民應於核發定居證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是初設戶籍登記者應自「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為之，此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所規定自「出生後60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之要件固屬有異；然上開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等規定，係就辦理戶籍登記（含初設戶籍登記）之期限而為規範，核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無涉，是自難因二者雖就初設戶籍登記期限之起算日有所不所，即可謂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等規定。　
    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所定臺灣地區人民，包括下列人民：四、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乃係就認定為「臺灣地區人民」要件之規定，核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核屬無涉，是原告執之而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牴觸上開規定，亦屬無據。
　　⑷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固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惟育兒津貼之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且核屬「給付行政措施」而為低密度法律保留，且依機關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行為時作業要點）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法明確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無違平等原則等情，業如前述，而所謂「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一節，並非即可因之而無視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而無條件溯及既往而為補助，否則豈非凡涉及兒童利益之相關補助要件規定均成具文？況且，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本即規定：「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自出生起即應有取得姓名及國籍之權利，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的權利。」，是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非可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350號
                                    114年1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哲弘

被      告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朝元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
            游凱翔
上列當事人間津貼支給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
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因屬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18,000元，係在50萬元以下，依行政訴訟法
    第2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規定之簡
    易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及其配偶張曉風（下稱張君）於民國113年4月19日向
    被告申請發給2人之長女○○○〈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
    ，於113年4月19日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下稱林童）113年
    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
    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
    貼，經被告審認其符合行為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
    領作業要點（下稱行為時作業要點）請領資格，乃以113年4
    月30日北市松社字第1133001305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
    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月發給6,000元；惟112年1
    0月至12月育兒津貼（下稱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則因林童
    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請，與行為時
    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規定不符，乃否准此部分之申請。原告
    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
    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
    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戶籍法第1條及第48條規定：
　　　根據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
      本法之規定。」，同法第48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戶籍
      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
      初設戶籍登記之「事件發生之日」不應僅以嬰兒出生日起
      算，行為時作業要點卻將戶籍登記期限自出生日起算，與
      法律精神明顯不符。
　 2、出生登記期限之立法考量：
　　　戶籍法第48條設定60天內完成出生登記，主要是為讓父母
      有充分時間考慮子女之姓氏選擇。
　 3、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產婦權益及
      辦理戶籍手續所需時間之考量：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規
      定：「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
      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
      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此期限設立，考量到產後休養及辦理相關文件所需之合理
      時間，行為時作業要點之60日時限與此規定不符。
　 4、行為時作業要點應受中央法規標準法規範：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行為時作業要點不得超出
      法律範圍或與法律相牴觸。戶籍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戶籍登記期限已有特別規定，行
      為時作業要點應優先適用法律，若有衝突，應以法律為準
       (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
　 5、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衝突：
　　　為滿足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
      幼兒，須在60日內返臺並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否則喪失追
      溯請領津貼之權利。然而，對於年齡未滿60日之嬰兒而言
      ，長途旅行存在風險，不僅對健康與安全構成威脅，亦加
      重產婦與家庭之負擔。此規定無視嬰兒旅途中之潛在風險
      ，明顯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規定：「所有關係
      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
      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儘管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要求每個兒童應在出生後盡快
      登記並取得國籍，但對於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兒，返
      臺辦理戶籍登記之要求在實務操作中充滿困難。許多程序
      無法代辦，新生兒需親自參與，尤其冬季可能遭遇嚴寒天
      氣與傳染病流行，健康風險不可忽視。因此，行為時作業
      要點規定60日內返臺登記之時限，顯然不符兒童最佳利益
      原則。
　 6、基於上述理由，原告認為系爭育兒津貼之申請應依戶籍法
      規之期限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所需文件包括移民署核
      發之定居證及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之戶口名簿正本或房屋
      所有權證明文件。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應視為事件發生之
      日起點，並應依法律規定，在定居證核發翌日起30日內且
      自嬰兒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
      申請不應被視為逾期，並應予以補發。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2、被告應依原告及張君於113年4月19日、113年4月22日之申
      請，再作成補發系爭育兒津貼18,0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原告第2名子女林童於000年00月00日出生，後於113年4
      月19日初設戶籍登記並向被告提出申請，依據行為時作業
      要點第6點第5款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月4日北市社
      婦幼字第1123211719號函規定，僅得自113年1月起發放，
      原處分並無違誤。
　 2、原告主張相關要點牴觸上位法規，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解釋
      與立法均非被告權管，被告僅依據公布施行之法規予以適
      當之處分。
　 3、綜上所述，被告自l13年1月起核定發放津貼並無違誤，原
      告之訴為不合法且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條
    、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項及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居證翌
    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
    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發給育兒
    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
      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113年4月19日「
      育兒津貼及就學補助申請表」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頁
      至第8頁）、112年4月22日「申請追朔（溯）發放育兒津
      貼」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9頁至第11頁）、原處分影本
      1份（見原處分卷第12頁、第13頁）、訴願決定影本1份（
      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附卷足憑，是除原告主張部分
      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
      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
      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
      居證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
      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
      ）發給育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核無理由：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行為時）：
　　　①第1點：
　　　　為協助家庭照顧兒童，減輕父母育兒負擔，並執行我國
        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三年）（以下
        稱本計畫），發放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以下稱
        本津貼）並鼓勵參與親職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②第2點：
　　　　本要點所稱核定機關，指鄉（鎮、市、區）公所；直轄
        市、縣（市）政府衡量其得於本要點規定時程內核定事
        項者，得自為核定機關。
　　　③第3點第1項：
　　　　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籍之未滿二歲兒童，請領當時應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二）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三）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④第4點第1項第2款：
　　　　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發放至兒童滿二歲（含當月）
        。每名兒童每月發放金額如下：
　　　　（二）第二名子女：新臺幣六千元。
　　　⑤第5點第1款：
　　　　本津貼申請人（以下稱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一）兒童之父母雙方、監護人得申請本津貼。
　　　⑥第6點第1款、第5款：
　　　　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於兒童未滿二歲前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
              文件郵寄、親送或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以下稱本部社家署）指定之網站向兒童戶籍地之
              核定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五）本津貼於符合第三點請領期間均得申請，經審核
              符合發放資格者，自受理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之
              月份發給。但兒童出生後六十日內完成出生登記
              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得自出生月份發給。
　 2、查原告及其配偶張君於113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發給2人
      之林童（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4月19日
      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
      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
      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等情，業如前述，
      則被告認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
      申請，乃以原處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
      月發給6,000元，惟否准系爭育兒津貼部分，揆諸前開規
      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由上開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以觀，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
      津貼補助係採「申請制」，且為「定期繼續性」、「按月
      發給」之社會福利補助，而補助機關須依申請人備齊申請
      人相關必要證明文件資料「依法提出申請」，始為「程序
      開始之發動」，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此為「依法申
      請」者應負擔之法定義務，且除該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所
      規定之例外情形，原則上該育兒津貼乃自受理申請當年度
      符合資格之月份發給。復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
      由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可知，給付行政措施應屬低
      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體、何種事
      項為給付，給付之種類，項目為何，應由行政機關基於其
      行政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
      收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法
      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關整體性考
      量之自由形成空間。再者，行為時作業要點係屬給付行政
      措施，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依前開說明，其受法律規範
      之密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故經行政機關考慮社
      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平原則，就育兒
      津貼申領之對象、適用條件、範圍，以及追溯發給津貼之
      期間等事項，由機關依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以符合正當
      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法明確性、
      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
      無違平等原則，是被告以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因不符合行為
      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乃予以否准，自屬於
      法有據。
　　⑵戶籍法第1條：「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
      。」，同法第48條第1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
      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日
      內為之。」，又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
      辦法第27條第2項：「無戶籍國民應於核發定居證之翌日
      起三十日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初設戶籍登記。」，是初設戶籍登記者應自「內政部移民
      署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為之，此與行為時作業要點
      第6點第5款但書所規定自「出生後60日」完成初設戶籍登
      記之要件固屬有異；然上開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項及臺
      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
      等規定，係就辦理戶籍登記（含初設戶籍登記）之期限而
      為規範，核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無涉，是自難因
      二者雖就初設戶籍登記期限之起算日有所不所，即可謂行
      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
      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
      第2項等規定。　
    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
      「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所定臺灣地區人民，包括下列人民
      ：四、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
      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
      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乃係就認定為「臺灣地區人民」要件之規定，核與育兒津
      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核屬無涉，是原告執之而指行為時作
      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牴觸上開規定，亦屬無據。
　　⑷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固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
      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
      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惟育兒津貼
      之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且核屬「給付行政措施」而
      為低密度法律保留，且依機關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行為
      時作業要點）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且符合法明確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
      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無違平等原則等情，業如前述，而
      所謂「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一節，並非即可
      因之而無視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而無條
      件溯及既往而為補助，否則豈非凡涉及兒童利益之相關補
      助要件規定均成具文？況且，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本
      即規定：「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自出生起即應
      有取得姓名及國籍之權利，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
      母並受父母照顧的權利。」，是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非可
      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
      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350號
                                    114年1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哲弘

被      告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朝元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
            游凱翔
上列當事人間津貼支給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因屬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8,000元，係在50萬元以下，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規定之簡易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及其配偶張曉風（下稱張君）於民國113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發給2人之長女○○○〈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4月19日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下稱林童）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經被告審認其符合行為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下稱行為時作業要點）請領資格，乃以113年4月30日北市松社字第1133001305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月發給6,000元；惟112年10月至12月育兒津貼（下稱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則因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請，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規定不符，乃否准此部分之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7月17日府訴一字第1136083246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戶籍法第1條及第48條規定：
　　　根據戶籍法第1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同法第48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初設戶籍登記之「事件發生之日」不應僅以嬰兒出生日起算，行為時作業要點卻將戶籍登記期限自出生日起算，與法律精神明顯不符。
　 2、出生登記期限之立法考量：
　　　戶籍法第48條設定60天內完成出生登記，主要是為讓父母有充分時間考慮子女之姓氏選擇。
　 3、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產婦權益及辦理戶籍手續所需時間之考量：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規定：「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此期限設立，考量到產後休養及辦理相關文件所需之合理時間，行為時作業要點之60日時限與此規定不符。
　 4、行為時作業要點應受中央法規標準法規範：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行為時作業要點不得超出法律範圍或與法律相牴觸。戶籍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戶籍登記期限已有特別規定，行為時作業要點應優先適用法律，若有衝突，應以法律為準 (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
　 5、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衝突：
　　　為滿足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幼兒，須在60日內返臺並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否則喪失追溯請領津貼之權利。然而，對於年齡未滿60日之嬰兒而言，長途旅行存在風險，不僅對健康與安全構成威脅，亦加重產婦與家庭之負擔。此規定無視嬰兒旅途中之潛在風險，明顯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儘管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要求每個兒童應在出生後盡快登記並取得國籍，但對於在臺灣地區以外出生之嬰兒，返臺辦理戶籍登記之要求在實務操作中充滿困難。許多程序無法代辦，新生兒需親自參與，尤其冬季可能遭遇嚴寒天氣與傳染病流行，健康風險不可忽視。因此，行為時作業要點規定60日內返臺登記之時限，顯然不符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6、基於上述理由，原告認為系爭育兒津貼之申請應依戶籍法規之期限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所需文件包括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及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之戶口名簿正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應視為事件發生之日起點，並應依法律規定，在定居證核發翌日起30日內且自嬰兒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申請不應被視為逾期，並應予以補發。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2、被告應依原告及張君於113年4月19日、113年4月22日之申請，再作成補發系爭育兒津貼18,0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原告第2名子女林童於000年00月00日出生，後於113年4月19日初設戶籍登記並向被告提出申請，依據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月4日北市社婦幼字第1123211719號函規定，僅得自113年1月起發放，原處分並無違誤。
　 2、原告主張相關要點牴觸上位法規，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解釋與立法均非被告權管，被告僅依據公布施行之法規予以適當之處分。
　 3、綜上所述，被告自l13年1月起核定發放津貼並無違誤，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且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發給育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113年4月19日「育兒津貼及就學補助申請表」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8頁）、112年4月22日「申請追朔（溯）發放育兒津貼」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9頁至第11頁）、原處分影本1份（見原處分卷第12頁、第13頁）、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附卷足憑，是除原告主張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之規定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第4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故在林童經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且自林童出生後1年內完成初設戶籍登記及申請育兒津貼，即應自林童出生月份（112年10月）發給育兒津貼，乃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核無理由：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行為時）：
　　　①第1點：
　　　　為協助家庭照顧兒童，減輕父母育兒負擔，並執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三年）（以下稱本計畫），發放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以下稱本津貼）並鼓勵參與親職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②第2點：
　　　　本要點所稱核定機關，指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衡量其得於本要點規定時程內核定事項者，得自為核定機關。
　　　③第3點第1項：
　　　　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籍之未滿二歲兒童，請領當時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二）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三）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④第4點第1項第2款：
　　　　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發放至兒童滿二歲（含當月）。每名兒童每月發放金額如下：
　　　　（二）第二名子女：新臺幣六千元。
　　　⑤第5點第1款：
　　　　本津貼申請人（以下稱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一）兒童之父母雙方、監護人得申請本津貼。
　　　⑥第6點第1款、第5款：
　　　　本津貼申領及發放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於兒童未滿二歲前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郵寄、親送或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稱本部社家署）指定之網站向兒童戶籍地之核定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五）本津貼於符合第三點請領期間均得申請，經審核符合發放資格者，自受理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之月份發給。但兒童出生後六十日內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得自出生月份發給。
　 2、查原告及其配偶張君於113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發給2人之林童（第2名子女，000年00月00日生，於113年4月19日初設籍臺北市松山區）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嗣原告復於113年4月22日向被告更正申請為發給林童112年10月至12月、113年1月至3月之育兒津貼等情，業如前述，則被告認林童係於113年4月19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請，乃以原處分核定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10月止，每月發給6,000元，惟否准系爭育兒津貼部分，揆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由上開行為時作業要點之規定以觀，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係採「申請制」，且為「定期繼續性」、「按月發給」之社會福利補助，而補助機關須依申請人備齊申請人相關必要證明文件資料「依法提出申請」，始為「程序開始之發動」，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此為「依法申請」者應負擔之法定義務，且除該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原則上該育兒津貼乃自受理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之月份發給。復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可知，給付行政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體、何種事項為給付，給付之種類，項目為何，應由行政機關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關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再者，行為時作業要點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依前開說明，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故經行政機關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平原則，就育兒津貼申領之對象、適用條件、範圍，以及追溯發給津貼之期間等事項，由機關依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以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法明確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無違平等原則，是被告以系爭育兒津貼部分因不符合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乃予以否准，自屬於法有據。
　　⑵戶籍法第1條：「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同法第48條第1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日內為之。」，又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無戶籍國民應於核發定居證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是初設戶籍登記者應自「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定居證」翌日起30日內為之，此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所規定自「出生後60日」完成初設戶籍登記之要件固屬有異；然上開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等規定，係就辦理戶籍登記（含初設戶籍登記）之期限而為規範，核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無涉，是自難因二者雖就初設戶籍登記期限之起算日有所不所，即可謂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牴觸戶籍法第1條、第48第1項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第2項等規定。　
    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4款：「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所定臺灣地區人民，包括下列人民：四、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乃係就認定為「臺灣地區人民」要件之規定，核與育兒津貼之申領及發放程序核屬無涉，是原告執之而指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牴觸上開規定，亦屬無據。
　　⑷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固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惟育兒津貼之其申請主動權在於申請人，且核屬「給付行政措施」而為低密度法律保留，且依機關權限訂定相應之規範（行為時作業要點）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法明確性、法安定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亦無違平等原則等情，業如前述，而所謂「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一節，並非即可因之而無視行為時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但書之規定而無條件溯及既往而為補助，否則豈非凡涉及兒童利益之相關補助要件規定均成具文？況且，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本即規定：「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自出生起即應有取得姓名及國籍之權利，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的權利。」，是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非可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